附件3

申报材料清单

一、“两类”人才申报材料装订顺序
（一）《德宏州“两类”人才培养申请书》
（二）相关证明材料
1．个人基本材料（包括身份证、学位证、毕业证、职称资格证、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复印件）；
2．承担的科研项目合同书复印件；
3．发表的论文、专著复印件（包括反映作品名称、作者排名、出版社或期刊名、目录等关键页）；
4．省级（含）以上科学技术奖证书复印件；
5．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含专利、新药证书、动植物新品种、技术标准等）；
6．成果开发、转化和应用推广证明材料（如有，需提供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，有财务审计报告的，同时提供）。
二、创新团队申报材料装订顺序
（一）《德宏州科技创新团队培育申请书》
（二）相关证明材料
1．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基本资料（包括身份证、学位证、毕业证、职称资格证、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复印件）；
2．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承担的科研项目合同书复印件；
3．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代表性论文、著作复印件；
4．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近3年获省级（含）以上科学技术奖证书复印件；
5．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获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（发明专利、新药证书、动植物新品种、技术标准等）；
6．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报告情况；
7．团队依托的创新平台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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